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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黑龙江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

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2016

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黑

龙江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对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[2016]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决定》”）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公司2012至2014年期间，关联方青岛临港经济

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占用你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临港置业”）土地补偿费1976.45万元、地上附着物补偿费

536.92万元，占用临港置业借款3000万元。截止2014年12月31日，占

用资金余额5513.37万元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【2003】56号）第一条第一项

和第二项规定，现要求你公司立即予以纠正，并于2016年4月30日前

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，我局将组织检查验收。 

本公司将根据黑龙江证监局的要求，进行认真整改，并及时向黑



龙江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 

 

 

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4 月 8 日 

 


